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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鹿角巷”是国际知名连锁创意饮品品牌，
邱茂庭（广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授权许可，
有权排他使用著作权人名下全部“鹿角巷”系列
作品，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单独维权。

该公司经调查发现，宋某未经权利人许
可，在其经营的饮品店大量使用该公司享有
著作权的鹿角巷系列作品，侵害了该公司的
作品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和信息网络传播
权。同时，宋某擅自使用与该公司相同的店
铺名称、商品名称和高度近似的店铺装潢、商
品包装等，使公众误以为服务及商品来源于
该公司或与该公司存在特定联系，违反了诚
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该公司遂起
诉维权。

【裁判结果】

崂山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未经权利人许可，
在其经营活动中使用了与“鹿角巷”系列美术作品
近似的图案，已构成对前述作品著作权的侵害，应
认定宋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成立，其依法应承担
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法官说法】

近年来，奶茶等新茶饮品市场进入了风口之中，各
品牌店铺遍及大街小巷，与此同时“傍大牌”“蹭流量”
的饮品店也随处可见，不断有新加盟商和消费者受
骗。法官提醒：在未获得有效授权的情况下，不得擅自
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同样不得擅自复制使用他人的
美术作品、包装装潢等，否则就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020年以来，青岛市崂山区人民
法院受理侵犯商标权或著作权纠纷（信
息网络传播权除外）案件953件，其中
涉及个体工商户侵权纠纷351件，占比
达37%以上。

由于现阶段个体工商户知识产权
意识较淡薄、经营不够规范，因销售
商标权侵权、著作权侵权产品被起
诉的案件呈上升趋势，个体工商户
成为知识产权侵权高发领域。从崂
山法院审理的涉个体工商户侵权案
件来看，具有“傍名牌”“搭便车”问
题严重、集中维权现象突出、采取证
据保全措施比例高、赔偿方式均采

取法定赔偿、有效合法来源抗辩较
少等特点。

为了进一步增强个体工商户等商
品销售者的知识产权意识，避免其对假
货不知情，还要遭受权利人的维权索
赔，在遭遇知识产权维权诉讼时可以提
供进货渠道并说明提供者，进行有效的

“合法来源抗辩”，降低或避免赔偿责
任。崂山法院选取近年来个体工商户
侵犯知识产权的五个典型案例，以案释
法引导提醒个体工商户在经营活动中
树立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提高鉴
别商品真伪的能力，审慎审查商品的合
法来源。

典型案例

案例一：

“老泸州”碰瓷“瀘州老窖”被判侵权
【案情简介】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泸州”“瀘
州”“瀘州老窖”系列商标享有注册商标专用
权，牛某经营的某生鲜超市销售标有“老泸州”
字样的白酒商品。该公司认为，牛某的行为侵
犯了其商标权，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意图，
遂起诉维权。

【裁判结果】

崂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商品包装袋
正反面中间显著位置和酒瓶瓶身正面显著位置均
以大于其他文字的字体标注了“老泸州”字样，其
视觉效果醒目突出，能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
属于商标性使用。该“老泸州”字样与该公司“泸

州”“瀘州”“瀘州老窖”等注册商标相比较，在读
音、含义上相近似，构成商标相似，容易导致相关
公众的混淆或误认，属于侵犯该公司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被告牛某未经许可，在其经营场所
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也构成了对原告该公司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
失的民事责任。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商标侵权都是以“傍大
牌”“蹭流量”方式达到误导消费者的效果，像“老
泸州”这样傍名牌的侵权产品不在少数，另外还有
茅台等名牌白酒也曾被侵权、被仿冒。在此，法官
提醒个体工商户和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
上当受骗。

案例二：

“酒魁”花生模仿“酒鬼”花生惹官司
【案情简介】

四川省百世兴食品产业有限公司是“酒鬼”商
标的权利人，该公司经调查发现，朱某未经许可在
其经营的一家生活超市销售的花生商品上使用
“酒魁”标识，该事实系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
近似商标的行为。后该公司以侵犯其商标权为
由，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崂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与该
公司涉案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相同，以“酒魁花
生”作为商品名称使用，其中“魁”字明显突出
“鬼”字部分，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被控侵权产
品系来源于该公司或者与该公司之间存在某种
联系，从而破坏涉案注册商标与该公司之间的
唯一联系，因此被控侵权产品系侵犯该公司涉
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朱某的销售行为亦
构成对该公司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应
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案中，朱某提交的书证和证人证言相互
印证，可以证明被控侵权产品系朱某自案外公
司合法取得，且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朱某

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不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
责任，但其仍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合理开支的
责任。

【法官说法】

为了保护商品销售者，避免其对假货不知
情，还要遭受权利人的维权索赔，也为了督促权
利人尽量溯源打击侵犯商标权行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销售不
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
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销售者可不
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合法来源抗辩”。在我
们常见的百货商品中，除了“酒鬼”花生曾被侵犯
商标权外，还有“清风”纸等品牌商品，也曾被侵
权。在此，法官提醒个体经营者，对自己销售的
商品应当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能仅比对进货
价格，还要综合了解产品的生产企业是否有相应
的生产经营资质、使用的商标是否有权属证明等
情况，并向供货方索要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等
证件，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保留付款凭证，索要发
票或收据等相关材料，做好进销存的管理，以便
遭遇侵权诉讼时能及时举证进行有效的合法来
源抗辩。

针对上述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法官建议：
一是个体工商户要严把进货渠道关，必要

时查看供应商的商标授权资质、营业执照等材
料，签订购货合同，如实载明产品名称、数量、进
货日期以及供应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
容，及时索要正规发票，并留存保管上述相关凭
证，以便遇到侵权纠纷时进行有效的合法来源
抗辩。

二是个体工商户一定要保持敏锐性，作为
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得利者，产品销售者
与生产者一样，都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商
业道德，对于自己所经营行业的品牌和市场价
值要有一定的认知，尽到合理审查和避让注意
的义务，不要认为不生产山寨货和“傍名牌”产
品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只有规范合法经营，才
能安心赚钱。

三是消费者在购物时一定要通过正规渠
道，尤其在购买名牌高价商品时一定要擦亮眼
睛，看清名称标签，切不可贪图便宜，购物后要
索要并妥善保管购物小票、发票等凭证，并适当
地保留产品包装等。一旦发现自己误购了山寨

货，可以与商家进行交涉，或者拨打12315举报
投诉。

四是商标权利人应努力提升自身产品和服
务质量，不断增强品牌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促
进创新性成果的创造和转化应用，发现侵犯知
识产权行为应当源头治理、溯源打击，着重追究
侵权产品生产者的法律责任。

五是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发挥综合执法优
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常态化开展
监督、检查工作，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对侵权者
进行严厉打击，推进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有机
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提高品牌权利人的
维权效率。

六是要健全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
证、鉴定和维权援助体系建设，支持鼓励权利人
和社会公众利用非诉讼方式，快速、高效、低成
本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七是及时向社会发布典型案例，加大案例
评析、以案释法、普法宣传力度，利用知识产权
宣传周开展针对性主题宣讲活动，引导社会公
众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和侵权防范意识。

【案情简介】

湖北周黑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经核准受让取
得“周黑鸭”“周黑鸭ZHOUHEIYA”等注册商标。
2011年5月，该公司的“周黑鸭ZHOUHEIYA及图”
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21年1月7日，林某经
营某熟食店。2021年3月，该公司经调查发现，林
某在其门头招牌上使用“麻辣周记黑鸭”字样。该
公司认为，林某未经许可，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
置使用该公司所注册“周黑鸭”的文字及图形商
标，严重侵害了该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构
成不正当竞争，遂起诉维权。2021年9月，该熟食
店变更名称为某信息咨询工作室，其门头变更为
某琴行。

【裁判结果】

崂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在其经营中将“周
记黑鸭”文字及字母在店铺门头招牌、店铺墙面上
突出使用，以及林某注册的企业名称含有“周记黑
鸭”字样，与该公司商标构成近似，该使用起到了
标识其商品品牌、指示其商品来源的作用，足以导

致市场混淆，其行为侵犯了该公司注册商标专用
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鉴
于林某已更改企业名称、店铺门头和经营范围，法
院对该公司关于停止侵权的诉请不再予以处理，
但林某仍应承担赔偿该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的责任。

【法官说法】

商标的构成要素主要有8种：文字、图形、字
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声音以及上述要素
的组合。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在相关公众施以
一般注意力的情况下，比对商标中文字的读音、字
形、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
合后的整体结构是否相似，是否容易使相关公众
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来源与相关注册
商标的商品有特定联系予以综合判断。个别个体
工商户惯于傍名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
商标近似的图形、文字或商标引起公众混淆以增
加自身的经济效益，实则侵害了消费者和其他商
标专用权人的合法权益，这种销售行为是典型的
不诚信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秩序。

案例五：

“周黑鸭”商标维权胜诉

【案情简介】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第1037810号
“利群”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商标经该集团在
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广泛使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周某曾以“利群超市”为门头进行经
营。2019年10月2日，周某将该超市以14万元价
格出兑给陈某。2020年8月，陈某将“利群超市”
中的“群”字右边的“羊”去掉，但仍有“羊”字底
色。该集团认为，周某、陈某的行为侵犯了其商标
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起诉维权。

【裁判结果】

崂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周某、陈某在各自
经营该超市期间未经许可，在其经营场所的门头
上使用“利群超市”的字样，虽然陈某将“利群超

市”中的“群”字右边的“羊”去掉，但仍依稀可见原
为“群”字，仍易被公众解读为“利群超市”，易使相
关公众误认为该店的经营销售与该集团有特定联
系，造成混淆，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停
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法官说法】

知名品牌也难逃被假冒的命运，消费者除
了需辨别“山寨”商品，还需警惕冒牌商店。一
些个体工商户冒用“利群”的品牌进行商品销售
以谋求经济利益，从而误导了消费者，其行为已
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品牌声誉造成了
不利影响。该行为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

案例四：

擅自使用“利群”二字当心侵权

案例三：

擅自使用网红图片被判侵权

法官建议

崂山法院开展“送法进商户”普法宣传活动。


